
股票简称：罗平锌电 股票代码：002114� � � �公告编号：2014-02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锌厂在生产过程中

发生安全事故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4年2月7日凌晨4时许， 公司下属锌厂综合车间锌氧粉工段发生砷化氢中毒安全事故，

事故现场8人受伤，无人员死亡。在医院诊治过程中，有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其余6人尚在治疗

中。

事故发生后，公司立即启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并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相关程

序向有关部门进行了报告。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对事故进行调查，锌厂已按公司要求暂停生产并

进行安全整改，待整改完毕后立即恢复生产。

公司现进一步加大力度对锌厂在生产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排查、整改，严防死

守杜绝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生产启动后，公司将采取调节方式推进生产，不会对全年生产经

营计划产生重大影响。

目前，公司正在极力配合相关部门对事故进行调查及善后处理工作。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

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对本次事故罹难工友表示哀悼！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2月10日

证券代码：000045、200045� � � �证券简称：深纺织A、深纺织B� � � �公告编号：2014-04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控股股东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投控"）拟对公司筹划重大事

项，因为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证券深纺织A（000045）、

深纺织B（200045）已于2014年1月28日下午13：00起开始停牌。

2014年2月10日，接控股股东深圳投控公函，有关事项正开展相关工作，尚存在不确定

性。经申请，公司证券深纺织A（000045）、深纺织B（200045）自2014年2月11日9：30开市时

起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123� � � �证券简称：荣信股份 公告编号：2014-002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

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辽宁监管

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辖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

工作的通知》（辽证监办字[2014]10号），对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历年来的承

诺事项进行了自查。经自查，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各项承诺均得到严格的履

行，不存在超过承诺履行期限未履行的承诺。

截至本公告日，仍在履行的承诺事项如下：

一、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为避免将来可能出现与本公司的同业竞争，本公司控股股东左强、深圳市深港产学研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左强、崔京涛和厉伟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将不会

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本公司相同、相似的业务，也不在与本公司有相同、相似业务的其他企业任

职。

承诺期限：长期

截至本公告日，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仍在严格履行中。

特此公告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2月11日

证券代码：000078� � �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2014-008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海王金象

获得新版GMP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公司、本公司：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海王英特龙：深圳市海王英特龙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海王金象：福州海王金象中药制药有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海王英特龙旗下附属企业海王金象GMP改造进展顺利，所有在生产的

十五个剂型已全部通过新版GMP认证，并于近日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颁发的新版

《药品GMP证书》。GMP认证主要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福州海王金象中药制药有限公司

地址：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中下278号

认证范围：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散剂、茶剂、糖浆剂、合剂、口服液、流浸膏剂、口服溶液

剂、酊剂（口服、外用）、搽剂、膜剂、丸剂（蜜丸、水蜜丸、水丸、浓缩丸、糊丸）、灌肠剂（均含中

药前处理、提取）

证书编号： FJ20140001

有效期至 2019年01月25日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531� � � �证券简称：天顺风能 公告编号：2014-013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未履行完毕承诺事项专项披露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顺风能"或"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关于《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

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文件要求，对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等相关主体

的承诺事项进行了认真严格的专项自查， 现将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及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披

露如下：

一、截止目前，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以及本公司未有超过承诺履行期限未履行

承诺的情况。

二、目前尚处于承诺期限而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一）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严俊旭、金亮、龚涛、朱国学承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

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履行情况：经核查，截至公告之日，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二）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严俊旭先生及控股股东上海天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诺： 在直接或间

接拥有控制权的公司或有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不会利用拥有的天顺风能股东权利或实际控

制能力操纵、指使天顺风能或天顺风能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使天顺风能以不公平的条

件，提供或者接受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或从事任何损害天顺风能利益的行为。发生

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保证交易公平公允。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履行情况：经核查，截至公告之日，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三）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1、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天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主要股东乐顺控股有限公司、新疆利能股

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上海利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签署了《避免同业

竞争的协议》，承诺其以后不从事与本公司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履行情况：经核查，截至公告之日，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2、公司实际控制人严俊旭及其关联人金亮先生、严朝旭先生向公司出具了《避免同业竞

争的承诺函》，承诺：其本人及本人控股的其它公司不在中国境内外以任何形式从事与天顺

风能主营业务或者主要产品相竞争或者构成竞争威胁的业务活动。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履行情况：经核查，截至公告之日，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除上述承诺事项外，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以及本公司无其他未完成承诺事项。

特此公告。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2月11日

证券代码：002168� � � �证券简称：深圳惠程 公告编号：2014-017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二○一四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表决方式：采取现场会议的表决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4�年 2�月 10�日（星期一）13:0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纪晓文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名，持公司股份计164651031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21.75％。公司董事长纪晓文先生主持会议，会议对董事会公告的议案进行了讨论和表

决。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会议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以164651031�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数的 100� %，0�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

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长春高琦提供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2、按照累计投票方式，以164651031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数的 100� %，审议通过

了《关于补选杨富年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3、按照累计投票方式，以164651031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数的 100� %，审议通过

了《关于补选王东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4、按照累计投票方式，以164651031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数的 100� %，审议通过

了《关于补选田青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

数的二分之一。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高朋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议的表决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签署的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高朋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200� � � �证券简称：

*

ST大地 公告编号：2014－006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撤销退市风险警示采取的措施及有关工作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2010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1年5月4日公司股票被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2013年4月22日， 山东正源和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对本公司

2012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年度审计已经表明公司股票

原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已消除。 因公司2011年、2012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

润均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自2013年4月

24日起继续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ST）。

近期，公司按照董事会关于争取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所制订的具体措施，积极

采取行动，力争尽快消除退市风险，现将有关工作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关于争取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所采取的具体措施

1.配合审计机构，抓紧推进2013年年报审计工作。

2.积极做好2014年一季度的经营计划安排，对比经营目标，落实责任，树立"高标准、严要

求、会计划、重执行"的工作理念，提高对目标任务执行力度。并通过逐步完善规范化管理体

系，进一步提高公司管理水平。

3.做好总结分析，进一步夯实现有主业。一是总结业务拓展和管控模式，进一步采取优化

措施，制定2014年业务发展计划；二是寻找适合公司的工程项目，同时对已中标的项目，加强

管理，争取发挥最大效益；三是进一步明确各基地的定位；三是积极拓展苗木、花卉、种苗、石

材等贸易业务，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

4.积极研究融资渠道，保障公司业务资金需求。一是积极与各金融机构及云投集团沟通，

争取对到期借款的续贷及新借款的发放；二是加强资金过程管控，提高资金运作效率；三是

加强应收账款管理，确保安全回收。

5.公司于2013年8月20日正式公告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公司董事会于2013年11月13

日审议通过了《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摘要，并于2013年11月15日对外披露。经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后，《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行政许可申请材料已获中国证监会受理。截止到目前，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审

批程序尚未完成。

二、风险提示

1.2014年1月29日， 公司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公司预计2013年1-12月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盈利1,300至1,600万元（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2.由于公司2011年、2012年连续两年亏损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若公司2013年度继续亏

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行政许可申请材料已获中国证监会受理，截止到目前，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审批

程序尚未完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

资风险。

4.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

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681� � � �证券简称：奋达科技 公告编号：2014-003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承诺事项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

履行》（以下简称“《监管指引》” ）以及深圳证监局的相关要求，对公司及相关主体的承诺

情况进行了认真自查，现就截至2013年12月31日的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披

露如下：

一、公司及相关主体未履行完毕承诺的相关情况：

序号

承诺

主体

承诺

事项

承诺内容 承诺履行期限

履行

状况

1

公司全体限

售流通股股

东

股份锁定承

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公司首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股份

，

也不由公

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2012

年

6

月

5

日

———

2015

年

6

月

4

日

继续严格

履行

2

上市公司董

事

、

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

股份锁定承

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公司首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股份

，

也不由公

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在担任公司董事

、

监事

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所持有股份的

25%

，

在离职半年内不转让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离职半年后的十二个月

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份

数量占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

长期有效

继续严格

履行

3

上市公司

现金分红承

诺

2011-2013

年度

，

公司在足额预留法定公积

金

、

盈余公积金以后

，

每年以现金方式向股

东分配股利不低于当年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25%

。

2012

年

1

月

1

日

———

2014

年

6

月

30

日

继续严格

履行

4

公司实际控

制人

避免同业竞

争承诺

本人

（

包括本人控制的全资

、

控股企业或其

他关联企业

，

下同

）

不从事或参与任何可能

与股份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从事的经营业

务构成竞争的业务

，

以避免与股份公司构成

同业竞争

。

如因本人未履行本承诺函所作的

承诺而给股份公司造成损失的

，

本人对因此

给股份公司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

。

长期有效

继续严格

履行

5

公司实际控

制人

个人所得税

补税承诺

如税务机关在任何时候追缴奋达实业整体

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过程中本人应缴纳的

个人所得税

、

滞纳金等款项

，

本人将立即全

额予以缴纳

。

如果公司因上述事宜承担责任

或遭受损失

，

本人将向公司进行补偿

，

保证

公司不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

如因其他自然人

发起人股东未缴纳上述应缴的个人所得税

导致公司承担责任或遭受损失

，

本人将立

即

、

足额地代上述其他股东向公司赔偿其所

发生的与此有关的所有损失

，

代偿后本人将

自行向相关其他股东追偿

。

长期有效

继续严格

履行

6

公司实际控

制人

补缴社保和

住房公积金

承诺

如应有权部门要求和决定

，

公司及子公司需

要为员工补缴社会保险费用及其任何罚款

或损失

，

本人愿意在毋须公司支付对价的情

况下无条件承担所有相关的赔付责任

。

长期有效

继续严格

履行

二、截至2013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不符合《监管指引》要求的承诺或超期未履行承诺

的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601566� � � �证券简称：九牧王 公告编号：临2014-005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监管工作的通知》及中国证监会福建

监管局相关通知的要求，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

联方、收购方以及公司历年来的承诺事项及履行情况进行了自查。经自查，截至2013年12月31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及公司的承诺均正常履行，未发现违反承诺的情况。

截至2013年12月31日，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及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如

下：

一、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1、公司实际控制人林聪颖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中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九牧王国际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牧王投资"）的股权，也不由九牧王投资回购该部分股权。

2、公司发起人股东九牧王投资、泉州市顺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泉州市睿智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泉州市铂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智立方（泉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中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

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3、公司董事林聪颖、陈金盾、陈加芽和陈加贫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中承诺：

各自控制的公司法人股东锁定期满后，在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总数的25%；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

让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的股份；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上述承诺详见公司2011年5月27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截至2013年12月31

日，上述承诺正常履行。

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林聪颖及公司控股股东九牧王投资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中承

诺：

1、目前不存在与公司从事相同、类似或在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业务（以下合称"竞争性业

务"）的情形，以前存在的竞争性业务已经通过变更经营范围的方式加以消除；

2、在未来不会以任何方式从事（包括与其他方合作直接或间接从事）竞争性业务；也不会

投资于从事竞争性业务的公司、企业或其它机构、组织，以避免对公司的经营活动构成新的、可

能的直接或间接的业务竞争；

3、在未来不会促使其他可能的竞争方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竞争性业务；在任何情

况下，当可能的竞争方发现自己从事竞争性业务时，可能的竞争方将自愿放弃该业务；

4、可能的竞争方不会向从事竞争性业务的公司、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或个人提供资金、

技术或提供销售管道、客户信息支持。

上述承诺详见公司2011年5月27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截至2013年12月31

日，上述承诺正常履行。

三、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林聪颖、控股股东九牧王投资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中就公司及其

下属子公司现有在册员工自2007年1月1日以来应缴未缴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可能导致的结

果承诺如下：

如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将来被任何有权机构要求补缴全部或部分应缴未缴的社会保险费

用、住房公积金和/或因此受到任何处罚或损失，九牧王投资及林聪颖将连带承担全部费用，或

在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必须先行支付该等费用的情况下， 及时向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给予全

额补偿，以确保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上述承诺详见公司2011年5月27日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截至2013年12月31

日，上述承诺正常履行。

四、利润分配承诺

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2-2014）》中承诺：

1、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方式、股票方式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2、公司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足额提取法定公积金、任意

公积金以后，在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时，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

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10%，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积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

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30%。

3、在确保足额现金股利分配的前提下，公司可以另行采取股票股利分配的方式进行利润

分配。

4、公司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由公司董事会结合具体经营数据，充分考虑公司盈利规

模、现金流量状况、发展阶段及当期资金需求，并结合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独立董事和

监事的意见，制定年度分红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实施。

5、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经营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6、对于报告期盈利但尚未提出现金分红方案的，董事会在利润分配预案中应当对未进行

现金分红的原因、留存的未分配利润使用计划进行说明，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

7、公司因生产经营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等原因需调整利润分

配政策的，经过详细论证后，应由公司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利润分配政策调整议案，调整

后的利润分配政策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 且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独立董事、监事会应当对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发表审核意见，并由股东大会经出席股东大

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审议通过。

8、董事会和管理层执行公司分红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的情况及决策程序接受监事会的监

督。

上述承诺详见公司2012年6月28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

规划（2012-2014）》。截至2013年12月31日，上述承诺正常履行。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其他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方以及公司正在履行的承

诺，也不存在不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

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要求的承诺和超期未履行的承诺。

特此公告。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142� � � �证券简称：宁波银行 公告编号：2014-01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特别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公司于2014年1月18日发布了《宁波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更正公告》，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要求，对原《股东大会通知》中的通过交易系统

对各议案进行投票所对应的申报价格等内容进行调整。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2月10日（星期一）下午14：30。

(二)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2月10日

上午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4

年2月9日下午15:00�至2014年2月10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会议地点：宁波开元名都大酒店开元厅。

(四)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六)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陆华裕先生

三、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表196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935,846,279股，占

公司股本总额的67.13%。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会议。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作了见证。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923,382,836股，占公司股本

总额的66.70%。

(三)交易系统和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交易系统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8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2,463,443股，占公司股本

总额的0.43%。

四、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同意对董事会进行

换届选举。

（本议案同意股数1,923,484,337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股份的99.36%； 反对股数

840,31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股份的0.04%；弃权股数11,521,63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

东所持股份的0.6%。）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同意对监事会进行

换届选举。

（本议案同意股数1,924,164,448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股份的99.40%； 反对股数

101,50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股份的0.01%；弃权股数11,580,33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

东所持股份的0.6%。）

(三)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时利众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1,923,382,841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99.36%。）

(四)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余伟业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1,923,382,839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99.36%。）

(五)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孙泽群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1,923,382,839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99.36%。）

(六)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陈永明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1,923,382,839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99.36%。）

(七)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宋汉平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1,923,382,839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99.36%。）

(八)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陈光华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1,923,394,839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99.36%。）

(九)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徐立勋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1,923,382,839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99.36%。）

(十)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李寒穷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1,923,382,839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99.36%。）

(十一)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陆华裕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1,923,382,839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99.36%。）

(十二)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俞凤英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1,923,382,839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99.36%。）

(十三)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罗孟波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1,923,382,841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99.36%。）

(十四)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洪立峰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1,923,393,541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99.36%。）

(十五)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蔡来兴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1,923,382,839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99.36%。）

(十六)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谢庆健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1,923,382,839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99.36%。）

(十七)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唐思宁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1,923,382,839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99.36%。）

(十八)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李蕴祺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1,923,382,839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99.36%。）

(十九)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朱建弟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1,923,382,839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99.36%。）

(二十)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杨小苹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1,923,405,539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99.36%。）

(二十一)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许利明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1,923,382,839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99.36%。）

(二十二)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张英芳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外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1,923,382,839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99.36%。）

(二十三)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刘素英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外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1,923,382,839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99.36%。）

(二十四)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蒲一苇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外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1,923,405,539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99.36%。）

(二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涉及本议案的关联股东回避

表决。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为1,003,272,262股，同意股数990,891,82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8.77%；反对股数2,266,668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3%；弃权股数10,113,774股，占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1.01%。）

(二十六)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1、本次发行的证券种类和面值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涉及本议案的关联股东回避

表决。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为1,003,272,262股，同意股数990,891,82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8.77%；反对股数3,362,99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4%；弃权股数9,017,452股，占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0.9%。）

2、发行数量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涉及本议案的关联股东回避

表决。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为1,003,272,262股，同意股数990,891,82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8.77%；反对股数3,362,99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4%；弃权股数9,017,452股，占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0.9%。）

3、发行方式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涉及本议案的关联股东回避

表决。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为1,003,272,262股，同意股数990,891,82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8.77%；反对股数3,366,09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4%；弃权股数9,017,352股，占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0.9%。）

4、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涉及本议案的关联股东回避

表决。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为1,003,272,262股，同意股数990,891,82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8.77%；反对股数3,830,99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8%；弃权股数8,549,452股，占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0.85%。）

5、发行对象及其认购情况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涉及本议案的关联股东回避

表决。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为1,003,272,262股，同意股数990,891,82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8.77%；反对股数3,367,49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8%；弃权股数9,012,952股，占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0.9%。）

6、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涉及本议案的关联股东回避

表决。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为1,003,272,262股，同意股数990,891,82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8.77%；反对股数3,362,99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4%；弃权股数9,017,452股，占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0.9%。）

7、锁定期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涉及本议案的关联股东回避

表决。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为1,003,272,262股，同意股数990,891,82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8.77%；反对股数3,362,99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4%；弃权股数9,017,452股，占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0.9%。）

8、上市地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涉及本议案的关联股东回避

表决。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为1,003,272,262股，同意股数990,892,02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8.77%；反对股数3,362,99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4%；弃权股数9,017,252股，占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0.9%。）

9、本次发行完成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涉及本议案的关联股东回避

表决。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为1,003,272,262股，同意股数990,891,02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8.77%；反对股数3,362,99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4%；弃权股数9,017,452股，占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0.9%。）

10、决议的有效期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涉及本议案的关联股东回避

表决。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为1,003,272,262股，同意股数990,892,02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8.77%；反对股数3,362,99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4%；弃权股数9,017,252股，占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0.9%。）

(二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涉及本议案的关联股东回避

表决。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为1,003,272,262股，同意股数990,910,52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8.77%；反对股数768,3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8%；弃权股数11,593,442股，占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1.16%。）

(二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涉及本议案的关联股东回避

表决。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为1,003,272,262股，同意股数990,892,02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8.77%；反对股数860,4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9%；弃权股数11,593,842股，占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1.15%。）

(二十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办理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项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涉及本议案的关联股东回避

表决。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为1,003,272,262股，同意股数990,910,52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8.77%；反对股数846,5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9%；弃权股数11,593,842股，占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1.15%。）

(三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长期资本规划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股数1,923,484,53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股份的99.36%；反对股947,

2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股份的0.05%；弃权股数11,414,54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

持股份的0.59%。）

(三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股数1,923,484,537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股份的99.36%； 反对股数

931,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股份的0.05%；弃权股数11,430,64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

东所持股份的0.59%。）

(三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股数1,921,667,75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股份的99.27%；反对股数2,

569,57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股份的0.13%；弃权股数11,608,94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

东所持股份的0.6%。）

(三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股数1,923,466,037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股份的99.36%； 反对股数

771,3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股份的0.04%；弃权股数11,608,94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

东所持股份的0.6%。）

(三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股数1,923,466,037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股份的99.36%； 反对股数

784,2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股份的0.04%；弃权股数11,596,04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

东所持股份的0.6%。）

(三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股数1,923,484,537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股份的99.36%； 反对股数

947,2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股份的0.05%；弃权股数11,414,54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

东所持股份的0.59%。）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经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范云、陶蓉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关

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人员、

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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